
 

 

 

上市上櫃金融機構實施庫藏股注意事項修正總說明 

     

    上市上櫃金融機構實施庫藏股注意事項（以下簡稱本注意事項）自

九十四年十一月三日訂定發布以來，歷經五次修正，最近一次係於一百

零九年十月十六日修正發布。本次係因應我國保險業自一百十五年起適

用新一代清償能力制度，以及配合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辦法第

六條規定修正，爰修正本注意事項。 

本案為全案修正，修正後全文共六點，修正重點如下： 

一、 為保險業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之比率計算基礎不同，因而法定標準

由百分之二百調整為百分之一百，為利制度銜接及維持業者資金運

用彈性，並配合保險法相關規定，將所定資本適足率之數值，修正

為「保險法第一百四十三條之四第二項第一款所定資本適足之法定

標準一定倍數」表達，如「百分之二百五十」修正為「法定標準之

一點二五倍」、「百分之三百」修正為「法定標準之一點五倍」，並

新增但書規定。(修正條文第二點及第六點) 

二、 因應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申報方式，由書面申報改採電子

化申報，爰將公司負責人聲明書及其他申報文件之申報方式修正為

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修正條文第五點) 

 

 

 

 

 

 

 

 

 

 



 

 

 

上市上櫃金融機構實施庫藏股注意事項修正條文
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為維護金融機構財務

健全，上市上櫃之金

融機構依據證券交易

法第二十八條之二及

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

公司股份辦法規定實

施買回公司股份者，

應依本注意事項辦

理。 

一、為維護金融機構財務

健全，上市上櫃之金

融機構依據證券交易

法第二十八條之二及

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

公司股份辦法規定實

施買回公司股份者，

應依本注意事項辦

理。 

本點未修正。 

二、上市上櫃之金融機構

實施買回公司股份，

其資本適足率等財務

情形應符合下列條

件： 

（一）金融控股公司及其

子公司: 

1.銀行子公司之資本

適足率達百分之十

點五以上、第一類

資本比率達百分之

八點五以上及普通

股權益比率達百分

之七以上（以最近

半年度經會計師複

核後之資本適足率

為準）。 

2.票券金融子公司之

資本適足率達百分

之十點五以上及第

一類資本適足率達

百分之八點五以上

（以最近半年度經

會計師複核後之資

本適足率為準）。 

二、上市上櫃之金融機構

實施買回公司股份，

其資本適足率等財務

情形應符合下列條

件： 

（一）金融控股公司及其

子公司: 

1.銀行子公司之資本

適足率達百分之十

點五以上、第一類

資本比率達百分之

八點五以上及普通

股權益比率達百分

之七以上（以最近

半年度經會計師複

核後之資本適足率

為準）。 

2.票券金融子公司之

資本適足率達百分

之十點五以上及第

一類資本適足率達

百分之八點五以上

（以最近半年度經

會計師複核後之資

本適足率為準）。 

一、 考量一百十五年保險

業適用新一代清償能

力制度，自有資本與

風險資本之比率計算

基礎不同，因而法定

標準由百分之二百調

整為百分之一百，為

利制度銜接，並配合

保險法相關規定，將

第一款第四目及第四

款所定「百分之二百

五十」修正為「保險

法第一百四十三條之

四第二項第一款所定

資本適足之法定標準

(下稱法定標準)一點

二五倍」。 

二、 考量新一代清償能力

制度與現行風險基礎

資本(RBC)制度對資

產、負債、風險涵蓋

以及計算方式均不相

同，所算出之比例亦

無法直接換算成 RBC

制度下之比例，為協



 

 

 

3.證券子公司之資本

適足率達百分之二

百以上（以月計表

為準，惟依經會計

師簽證之最近期財

務報告計算之資本

適足比率較低者，

以較低者為準）。 

4.保險子公司： 

 (1)資本適足率達保

險法第一百四十

三條之四第二項

第一款所定資本

適足之法定標準

(下稱法定標準)

一 點 二 五 倍 以

上。但有具體事證

可證明資本健全

並經主管機關同

意者，不在此限。 

 (2)淨值比率不得低

於百分之三（以最

近一年度經會計

師複核後之資本

適足率及淨值比

率為準）。 

5.金融控股公司依買

回公司股份目的區

分其集團資本適足

率應分別達下列標

準（以最近半年度

經會計師複核後之

集團資本適足率為

準）： 

（1）轉讓股份予員工

及作為股權轉

換之用為目的

者：扣除本次申

3.證券子公司之資本

適足率達百分之二

百以上（以月計表

為準，惟依經會計

師簽證之最近期財

務報告計算之資本

適足比率較低者，

以較低者為準）。 

4.保險子公司之資本

適足率達百分之二

百五十以上，及淨

值比率不得低於百

分之三（以最近一

年度經會計師複核

後之資本適足率及

淨值比率為準）。 

5.金融控股公司依買

回公司股份目的區

分其集團資本適足

率應分別達下列標

準（以最近半年度

經會計師複核後之

集團資本適足率為

準）： 

（1）轉讓股份予員工

及作為股權轉

換之用為目的

者：扣除本次申

報買回公司股

份金額後之集

團資本適足率

達百分之一百

零五以上。 

（2）註銷股份為目的

者：扣除本次申

報買回公司股

份金額後之集

團資本適足率

助業者於制度轉換過

渡期間，資金運用條

件能與制度轉換前一

致，維持業者資金運

用彈性，爰新增第一

款第四目之一及第四

款第一目資本適足率

條件之但書規定。 



 

 

 

報買回公司股

份金額後之集

團資本適足率

達百分之一百

零五以上。 

（2）註銷股份為目的

者：扣除本次申

報買回公司股

份金額後之集

團資本適足率

達百分之一百

二十以上。 

6.金融控股公司之子

公司無受主管機關

增資處分，而尚未

籌募資金完成者。 

（二）銀行：  

1.扣除本次申報買回

公司股份金額後之

資本適足率達百分

之十點五以上、第

一類資本比率達百

分之八點五以上及

普通股權益比率達

百分之七以上（以

最近半年度經會計

師複核後之資本適

足率為準）。 

2.最近一次金融檢查

或經主管機關審

查，無備抵呆帳（含

保證責任準備）提

列不足、逾期放款

列報不實、非授信

資產損失準備提列

不足等情事，或有

該等情事但已改善

者。 

達百分之一百

二十以上。 

6.金融控股公司之子

公司無受主管機關

增資處分，而尚未

籌募資金完成者。 

（二）銀行：  

1.扣除本次申報買回

公司股份金額後之

資本適足率達百分

之十點五以上、第

一類資本比率達百

分之八點五以上及

普通股權益比率達

百分之七以上（以

最近半年度經會計

師複核後之資本適

足率為準）。 

2.最近一次金融檢查

或經主管機關審

查，無備抵呆帳（含

保證責任準備）提

列不足、逾期放款

列報不實、非授信

資產損失準備提列

不足等情事，或有

該等情事但已改善

者。 

3.最近一次自行申報

之逾期放款比率未

逾百分之一點五，

備抵呆帳覆蓋率達

百分之一百以上。 

（三）票券金融公司：  

1.扣除本次申報買回

公司股份金額後之

資本適足率達百分

之十點五以上及第



 

 

 

3.最近一次自行申報

之逾期放款比率未

逾百分之一點五，

備抵呆帳覆蓋率達

百分之一百以上。 

（三）票券金融公司：  

1.扣除本次申報買回

公司股份金額後之

資本適足率達百分

之十點五以上及第

一類資本適足率達

百分之八點五以上

（以最近半年度經

會計師複核後之資

本適足率為準）。 

2.最近一次自行申報

之逾期授信比率未

逾百分之一點五，

且最近一次金融檢

查或經主管機關審

查，無備抵呆帳（含

保證責任準備）提

列不足、逾期授信

列報不實、非授信

資產損失準備提列

不足等情事，或有

該等情事但已改善

者。 

（四）保險公司： 

    1.扣除本次申報買回

公司股份金額後之

資本適足率達法定

標準之一點二五倍

以上。但有具體事

證可證明資本健全

並經主管機關同意

者，不在此限。 

    2.淨值比率不得低於

一類資本適足率達

百分之八點五以上

（以最近半年度經

會計師複核後之資

本適足率為準）。 

2.最近一次自行申報

之逾期授信比率未

逾百分之一點五，

且最近一次金融檢

查或經主管機關審

查，無備抵呆帳（含

保證責任準備）提

列不足、逾期授信

列報不實、非授信

資產損失準備提列

不足等情事，或有

該等情事但已改善

者。 

（四）保險公司：扣除本

次申報買回公司股

份金額後之資本適

足率達百分之二百

五十以上及淨值比

率不得低於百分之

三（以最近一年度

經會計師複核後之

資本適足率及淨值

比率為準），且各項

資金運用之比率符

合保險法第一百四

十六條至第一百四

十六條之六等相關

法令規定。 

（五）證券商：扣除本次

申報買回公司股份

金額後之資本適足

率達百分之二百以

上（以月計表為



 

 

 

百分之三（以最近

一年度經會計師複

核後之資本適足率

及淨值比率為準）。 

    3.各項資金運用之比

率符合保險法第一

百四十六條至第一

百四十六條之六等

相關法令規定。 

（五）證券商：扣除本次

申報買回公司股份

金額後之資本適足

率達百分之二百以

上（以月計表為

準，惟依經會計師

簽證之最近期財務

報告計算之資本適

足比率較低者，以

較低者為準）。 

準，惟依經會計師

簽證之最近期財務

報告計算之資本適

足比率較低者，以

較低者為準）。 

 

三、金融機構不符前點資

本適足率及淨值比率

標準者，除金融控股

公司買回公司股份係

以註銷股份為目的者

外，最近一次資本適

足率及淨值比率經會

計師複核自結數扣除

本次申報買回公司股

份金額後達前點規定

比率者，視為已符合

標準。 

    依前項規定買回公司

股份，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之財務資料所複

核之資本適足率及淨

值比率扣除本次申報

買回公司股份金額後

未達前點比率者，自

三、金融機構不符前點資

本適足率及淨值比率

標準者，除金融控股

公司買回公司股份係

以註銷股份為目的者

外，最近一次資本適

足率及淨值比率經會

計師複核自結數扣除

本次申報買回公司股

份金額後達前點規定

比率者，視為已符合

標準。 

    依前項規定買回公司

股份，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之財務資料所複

核之資本適足率及淨

值比率扣除本次申報

買回公司股份金額後

未達前點比率者，自

本點未修正。 



 

 

 

買回日起一年內，不

得再依前項規定買

回。 

買回日起一年內，不

得再依前項規定買

回。 

四、前點金融機構財務報

表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最近年度及半年度

財務報表均須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出具

無保留意見。但期

中財務報告因採用

權益法之投資及其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

關聯企業及合資損

益之份額係依被投

資公司未經會計師

查核或核閱之財務

報告核算，而經會

計師出具保留意見

者，不在此限。 

（二）最近年度及半年度

均財務健全，無虧

損及累積虧損情

形，且無其他事實

顯示財務報表有虛

盈實虧之虞。但證

券商得不受最近年

度及半年度無虧損

情形之限制。 

（三）銀行及票券金融公

司如有出售不良債

權，並分年攤銷遞

延認列損失之情形

者，於計算證券交

易法第二十八條之

二所定得買回公司

股份金額上限時，

應將上該遞延尚未

認列之損失金額全

四、前點金融機構財務報

表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最近年度及半年度

財務報表均須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出具

無保留意見。但期

中財務報告因採用

權益法之投資及其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

關聯企業及合資損

益之份額係依被投

資公司未經會計師

查核或核閱之財務

報告核算，而經會

計師出具保留意見

者，不在此限。 

（二）最近年度及半年度

均財務健全，無虧

損及累積虧損情

形，且無其他事實

顯示財務報表有虛

盈實虧之虞。但證

券商得不受最近年

度及半年度無虧損

情形之限制。 

（三）銀行及票券金融公

司如有出售不良債

權，並分年攤銷遞

延認列損失之情形

者，於計算證券交

易法第二十八條之

二所定得買回公司

股份金額上限時，

應將上該遞延尚未

認列之損失金額全

本點未修正。 



 

 

 

數扣除。 數扣除。 

五、金融機構依據上市上

櫃公司買回本公司股

份辦法規定申報買回

公司股份時，應另由

公司負責人出具聲明

書聲明下列事項，且

該聲明書應併同申報

文件傳輸至公開資訊

觀測站： 

（一）公司之財務條件符

合第二點至第四點

規定。 

（二）如其買回公司股份

係以轉讓股份予員

工為目的，該公司

將本於誠信原則確

實執行。 

五、金融機構依據上市上

櫃公司買回本公司股

份辦法規定申報買回

公司股份時，應另由

公司負責人出具聲明

書聲明下列事項，且

該聲明書應併同申報

函副本及轉讓辦法副

知各業別主管局： 

（一）公司之財務條件符

合第二點至第四點

規定。 

（二）如其買回公司股份

係以轉讓股份予員

工為目的，該公司

將本於誠信原則確

實執行。 

一、配合上市上櫃公司買

回本公司股份辦法第

六條規定修正，調整

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

公司股份申報方式，

由書面申報改採電子

化申報，爰將第五點

所定聲明書及其他申

報文件之申報方式修

正為傳輸至公開資訊

觀測站。 

二、考量轉讓辦法之申報

已定於上市上櫃公司

買回本公司股份辦法

第二條第一項第十一

款規定，本注意事項

無須重複規定，爰酌

作文字修正。 

六、金融機構買回公司股

份係以轉讓股份予員

工或作為股權轉換之

用為目的者，應每半

年向各業別主管局陳

報轉讓計畫之詳細執

行進度及具體措施，

並應於買回後五年內

轉讓完畢；如屆期未

轉讓完畢，致需註銷

資本者，除因市場價

格因素，致員工或投

資者主動放棄認股或

股權轉換者外，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會）將採取

下列措施： 

（一）要求該金融機構應

於註銷股份六個月

六、金融機構買回公司股

份係以轉讓股份予員

工或作為股權轉換之

用為目的者，應每半

年向各業別主管局陳

報轉讓計畫之詳細執

行進度及具體措施，

並應於買回後五年內

轉讓完畢；如屆期未

轉讓完畢，致需註銷

資本者，除因市場價

格因素，致員工或投

資者主動放棄認股或

股權轉換者外，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會）將採取

下列措施： 

（一）要求該金融機構應

於註銷股份六個月

修正理由同第二點，將第

二款第四目之一所定「百

分之三百」，修正為「法定

標準之一點五倍」，並新增

但書規定。 



 

 

 

內，以現金增資方

式補足註銷資本，

資本未補足前，其

申辦新種業務及買

回公司股份，本會

得不予同意。 

（二）前款規定資本補足

後，如擬再買回公

司股份，其扣除本

次申報買回後之資

本適足率及淨值比

率應符合下列標

準，始得再買回公

司股份： 

1.金融控股公司達百

分之一百二十六以

上（子公司並應符

合下列各業別標

準）。 

2.銀行達百分之十二

點五以上、第一類

資本比率達百分之

十點五以上及普通

股權益比率達百分

之九以上。 

3.票券金融公司達百

分之十二點五以上

及第一類資本適足

率達百分之十點五

以上。 

4.保險公司: 

 (1)達法定標準之一

點五倍以上。但

有具體事證可證

明資本健全並經

主管機關同意

者，不在此限。 

 (2)淨值比率不得低

內，以現金增資方

式補足註銷資本，

資本未補足前，其

申辦新種業務及買

回公司股份，本會

得不予同意。 

（二）前款規定資本補足

後，如擬再買回公

司股份，其扣除本

次申報買回後之資

本適足率及淨值比

率應符合下列標

準，始得再買回公

司股份： 

1.金融控股公司達百

分之一百二十六以

上（子公司並應符

合下列各業別標

準）。 

2.銀行達百分之十二

點五以上、第一類

資本比率達百分之

十點五以上及普通

股權益比率達百分

之九以上。 

3.票券金融公司達百

分之十二點五以上

及第一類資本適足

率達百分之十點五

以上。 

4.保險公司達百分之

三百以上，及淨值

比率不得低於百分

之三點六。 

5.證券商達百分之二

百四十以上。 

（三）公布該金融機構名

稱及本會對其所採



 

 

 

 

於百分之三點

六。 

5.證券商達百分之二

百四十以上。 

（三）公布該金融機構名

稱及本會對其所採

取之前揭限制措

施。 

取之前揭限制措

施。 


